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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1-014

湖南科某种业有限公司诉湖南志某种业有限公司、李某花侵害

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取得品种审定与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并无必然关联

关键词 民事 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 品种审定 获得植物新品种

授权 驳回起诉

基本案情

原告湖南科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某公司）诉称：其系“科

两优2493”和“科两优88”的育种人并获得该两品种《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证书》；李某花是该公司的股东兼任公司区域销售经理，也是湖南

志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科某公司认为

，李某花使用科某公司公章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志某公司生产“科两优

2493”和“科两优88”种子，并用该授权委托书及公司两品种《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办理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行为及

志某公司后续制种、销售行为侵害了科某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遂起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1.志某公司及李某花立即停止侵害、假冒科某公司

“科两优2493”及“科两优88”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2.志某公司及李

某花共同赔偿科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300万元

；3、志某公司及李某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

被告承担。

李某花辩称：自己作为科某公司的区域经理，合法持有和使用科某

公司的审定证书与印章；在代表志某公司与科某公司负责人孙某就互换

品种等合作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后，为赶农时而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因

科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宜致使股东产生矛盾而中止合作，科某公司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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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制种所需的父母亲本种子；志某公司并未生产和销售“科两优 

2493”及“科两优 88”种子，没有侵权行为和后果。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1日作出（2023）湘01知民

初26号民事裁定：驳回湖南科某种业有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科某公

司提起上诉，但于2023年11月18日申请撤回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年12月6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终2345号民事裁定：准许湖南科

某种业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

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

，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按

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本条例规

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称品种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

行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

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确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实行省级审定。”可见，品种审定制度是决定申请

品种是否可予推广及可推广范围的行政管理及市场准入制度。品种审定

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而植物新品种授权性质上属于民事权利的授予

，二者并无必然关联。

本案中，科某公司仅取得“科两优2493”和“科两优88”《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证书》，未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不能仅以科某公司获

得品种审定的事实就认定其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科某公司提起本

案植物新品种权侵权之诉并无权利基础，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故法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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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裁定驳回起诉。

裁判要旨

品种审定制度是决定申请品种是否可予推广及可推广范围的行政管

理及市场准入制度。品种审定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而植物新品种授权

性质上属于民事权利的授予，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原告仅依据获得品种

审定的事实主张其享有植物新品种权，进而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5条第1款、第23条、第25条、第2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

，2014年修订）第2条、第3条

一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湘01知民初26号民事裁

定（2023年5月3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345号民事裁定

（2023年12月6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12月22日作出调整


